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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 － 第 36 届会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 

国际航空界关注但现有航空法律文书未涵盖的行为或犯罪 

(由秘书处提交) 

1.  引言 

1.1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4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下举行的外交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于

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2014 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2  2014 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进行了更新。该议定书在序言部分表达了对机上不循规行为不断上升的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的关切，并

承认许多国家意欲互相协助遏止不循规行为和恢复机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议定书的执行条款部分承认

了在特定条件下，降落地国和运营人所在国有权对机上的犯罪和其他行为行使管辖权。如果议定书中规

定的标准得到满足，则确立对犯罪行为的此类管辖权即为强制性的。议定书从法律上认可了机上安保员

的地位，并为其提供特定的保护措施。议定书还载有关于处理某些问题的各项规定，包括各国间的协调、

正当程序和公平待遇以及根据国家法律要求补偿的权利等。 

2  不循规旅客法律问题的工作队 

2.1  外交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对国际民航组织的 Cir 288

号通告 －《关于不循规、扰乱性旅客的法律方面的指导材料》进行更新，以便纳入更为详细的犯罪和

其他行为列表，并根据所通过的议定书对该通告进行相应修改。根据该决议，理事会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在其第 202 届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指示秘书长对通告进行更新。秘书长随后成立了一个不循规旅客

法律问题的工作队。 

2.2  工作队由 M. Polkowska 女士(波兰)主持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会议。它

结论认为通告中的犯罪列表仍然切合实际。这份列表足够全面覆盖每天发生的不循规行为。如果有任何

不循规行为没有明确列出，它可能属于有关拒绝服从航空器机长指令的规定范围之内。进一步指出，上

述犯罪列表不限制国家有权在其国内立法中引入关于民用航空器上不循规行为的任何其他犯罪或禁止

行为。因此，工作队决定列表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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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队注意到某些国家有强制施加民事、行政或其他处罚的制度，作为一种替代惩罚构成刑事

犯罪以及那些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不循规行为。因此，决定在经修订的通告第2章中插入一个简短文字，

提及一国可以在其认为必要时建立这种惩罚制度的可能性。 

2.4  工作队完成了初步确认根据 2014 年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产生的对通告的可能相应修改。

由新加坡、肯尼亚和芬兰分别带领的负责通告不同章节的三个起草小组将开展后续工作。他们计划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完成初稿，由秘书处发给工作队的所有成员和观察员。工作队将于 2016 年三月中旬至

四月中旬的某个时候举行一次为期 2 至 3 天的会议。 

2.5  工作队还指出，根据议定书通过而做相应修改之后，可能需要修订大会 A37-22 号决议附录 E

《通过关于在民用航空器上所犯某些违法行为(不循规/扰乱性旅客)的国家立法》。工作队将在下次会议

重议此事。 

3.  委员会的行动 

3.1  请法律委员会审议本工作文件，并提供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意见。 

— 完 — 


